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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次追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追加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追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非关联董事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追

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追加额度及原因 

经公司对 2024 年度已发生及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重新进行核查预

计，根据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



“内教社”）和内蒙古维力斯教育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力斯”）

发生的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 9月 30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 

内教社 1,000.00 946.52  

维力斯 1,250.00 5,065.08  

注：原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晓玲女士于 2024 年 4 月从该公司离任

后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从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将其上任（2024年 4月 8日）后 12个月

与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交易认定为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确认，而内

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内教社的控股股东，故公司与内教社发生的日常性交易认定为

日常关联交易。内教社为维力斯的控股股东，故公司与维力斯发生的日常性交易也认定为日

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内教社 

关联方名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乌苏伊拉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9号 

注册资本：42,843.3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图书出版；期刊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音像制品出

版；网络出版物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内教社的控股股东。 

该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业务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维力斯 



关联方名称：内蒙古维力斯教育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伊布格乐图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9号 

注册资本：6,310.1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药品

零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营业性演出；歌舞娱乐

活动；游艺娱乐活动；旅游业务；停车场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服装服饰零

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玩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文艺创作；健身休闲活动；洗染服务；洗烫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住房租赁；摄影扩印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装

卸搬运；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包装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机械设备

销售；家具销售；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宅水电

安装维护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餐饮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纸浆销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影摄制服务；

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咨询策划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内教社为维力斯的控股股东。 

该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业务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

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30日 

 


